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
苏陶研〔2023〕2号

关于举办第十五届“行知杯”优秀论文

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陶研会、各专业委员会、省陶研会会员：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交流和展示我省教育工作者学陶师陶研陶成果，进一步推进我省群众性学陶师陶研陶工作，提高我省研究和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水平，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和学校高质量发展，经研究，决定在成功举办前十四届“行知杯”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的基础上，遵循“面向基层、面向农村、注重规范、保证质量”的原则下，将举办第十五届“行知杯”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文选题范围

1．学习和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促进课程、教育教学改革和学校发展。

2．学习陶行知崇高精神和高尚人格，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和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

3．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十三五”“十四五”陶研专项课题和省市陶行知研究会课题研究报告。

4．运用陶行知教育思想，探索当前课程改革、教学改革、德育改革、学校管理改革和实施“双减”政策的热点问题。

5．学习《走近陶行知·学生读本》和《走近陶行知·教师读本》两个读本的心得体会。

6．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主题对学生开展生命教育、科学教育、公德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教育教学案例或心得体会。

撰写论文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充分体现“陶味”，充分体现陶行知“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生活教育”“民主教育”“创造教育”“教学做合一”“爱满天下”“生活力教育”等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二是要指向教育教学实践，联系自己工作实际，突出应用性研究；三是要有新颖的观点，有自己的实践与思考，论文具有科学性、创造性、时代性。

二、参评对象

凡为我会会员或为省行知实验学校的均可参加。每位个人会员限报送1篇；单位会员或省行知实验学校，最多可推荐10篇；是单位会员且为省行知实验学校的，最多可推荐20篇。

三、参评条件

1．论文形式包括研究综述、专题调查报告、实验报告、个案研究、叙事研究、教育随笔、教育活动案例分析等均可。

论文篇幅在3000-5000字左右。论文标题用宋体3号加粗居中；正文前要有“摘要”（200字以内，楷体）和“关键词”（3-5个，中间加“；”号）；正文一级标题小四号黑体，二级标题小四号楷体加粗，正文小四号宋体，行距固定值20磅；文中有注释的统一用脚注，文后附参考文献，注释和参考文献要写明作者（主编、译者）、篇名（书名）、报刊名称及日期或期次（出版社及出版年份）、页码等项内容，参考文献和注释用五号楷体；页面设置纸张大小A4。

每篇加封面，封面上写清论文题目、作者姓名、学校全称及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和是否为本会会员等基本信息。纸质参评论文正文中需一律隐去个人信息。

为严格学术规范、遵守学术道德，论文查重率应不超过25％，请参评者提交1份论文的中国知网或其他软件查重率检测结果。

已公开发表的论文或在省级以上评选中获奖的论文不在参评之列。

个人会员与单位会员申报时须附我会会员证复印件或会费汇款凭证复印件。非本会会员如要申报参评优秀论文，须在5月20日前办理入会手续，新入会会员须附会费汇款凭证复印件，否则不予受理。具体入会程序、要求详见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网站《关于组织发展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会员的通知》。

四、评选办法
1．本次征文评选不收取参评费。

2．“行知杯”论文评选工作在省陶研会统一组织下进行，参评论文由设区市陶研会、专委会组织初评，并最终由省陶研会评审委员会复评和终评，分设一、二、三等奖和特等奖。

3．获奖论文将由我会发文公布评选结果，并由我会颁发获奖证书。

4．本次评选设立优秀组织奖，凡积极组织发动本校、本地教师参与的单位均可参加优秀组织奖评选。

5．在评选论文的基础上，开展优秀论文颁奖暨第十五届“行知伴我成长”论坛活动。参评论文将择优在本会会刊《行知研究》杂志上发表。

五、论文提交及联系方式
1．参评者论文纸质稿交各设区市陶研会或各专业委员会，论文电子稿发至各设区市陶研会或专委会指定邮箱。没有寄送纸质材料或不符合报送规范的征文将不予参评，超出规定数量的征文不予参评。报送的征文恕不退还，请自留底稿。

2．纸质稿装订顺序：封面＋会员证复印件或汇款凭证复印件＋查重结果结论页＋打印的论文

3．论文投稿截止日期为2023年5月31日，各设区市陶研会和专委会6月20日前上报初评结果。

4．各设区市陶研会及专委会联系方式见下表：

	设区市（专委会）
	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南京市
	南京市教育局教科所
	祁海燕
	025-82212022
	210002

	苏州市
	苏州市陶研会
	李凤祥
	13915558568
	215007

	无锡市
	无锡市陶研会
	浦培根
	15312239888
	214001

	镇江市
	镇江市陶研会
	时伯庆
	13952923172
	212001

	扬州市
	扬州市陶研会
	刘九林
	13852555719
	225600

	泰州市
	泰州市陶研会 
	贾寅龙
	19975169566
	225300

	南通市
	南通市陶研会 
	蒋  菁
	18912294468
	226001

	淮安市
	淮安市教育局宣传信息办公室
	华  跃
	13776701171
	223005

	宿迁市
	宿迁市教育学会
	朱翠平
	13056104288
	223800

	徐州市
	徐州市陶研会 
	左兆军
	13305205556
	221006

	盐城市
	盐城市教育学会
	戴  叶
	18962000080
	224000

	小教专委会
	常州市新北区罗溪中心小学 
	柳国良
	13915830591
	212300

	学前专委会
	徐州幼儿高等师范学校
	张乃文
	18068702058
	221000

	职教专委会
	南京市北京西路77号省教科
	徐丽华
	13851966393
	210013

	特教专委会
	南京市科利华棠城学校
	陈宗国
	13913356238
	210000


5.本通知及附件可在我会网站下载。如有疑问,请与我会秘书处吴柱老师联系，联系电话025-83313103,13813972366。

附件：1．江苏省陶研会第十五届“行知杯”参评论文封面

      2．江苏省陶研会第十五届“行知杯”参评论文汇总表

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

2023年2月18日

附件1

江苏省陶研会第十五届“行知杯”参评论文封面
市编号：           省编号：            （本行由评审单位填写）
	论文题目
	

	姓  名
	
	性  别
	
	学  科
	

	是否为本会会员
	个人会员
	
	是否为本会

行知实验学校
	

	
	单位会员
	
	
	

	单  位
	
	联系方式
	

	个人承诺：

1.我郑重承诺：所写论文为本人原创，没有抄袭他人；
2.我郑重承诺：主办方有权对论文做非盈利性展示和出版。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参评作者所在单位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市级初评等次：

评审人签字：

年  月  日

	省级复评等次：

评审人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是否为个人会员、单位会员、行知实验学校栏，如是，请打“√”；不是，则打“×”。
附件2

江苏省陶研会第十五届“行知杯”参评论文汇总表

	市编号
	省编号
	姓名
	单位
	论文题目
	作者手机号
	市初评等次
	省复评等次

	
	
	
	
	
	
	
	

	
	
	
	
	
	
	
	

	
	
	
	
	
	
	
	


说明：

1．文章题目不要有书名号（如题目中间是书名号，请用单书名号“〈 〉”），同时注意破折号的正确用法（——），在Excel表格中顶格录入。

    2．作者姓名，如果是两人及以上的作者，请作者之间空一格即可，不要分行。

    3．各设区市陶研会、专委会收取的文章电子稿集中打包发送至省陶研会指定邮箱：shenghuojiaoyu＠163．com
